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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2民初773号
顾桂琴：本院受理湖北悟穑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

被告顾桂琴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2民初773号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256号

浙江华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久隆传
动机械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262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8210号

吴敏会：原告孙健钰诉吴敏翔、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浙0106民初8210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5243号

葛骏：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5243号原告祝佳
妮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诉
讼调解对接中心第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
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812号

杜宪明：本院受理原告汪宝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0106民初
18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160号

仇晓静：本院受理原告胡欢东与被告仇晓静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
0106民初11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4400号

彭华：本院受理原告蒋祖寿诉你及马红武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两被告支付租赁费及逾期付款违
约金，承担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人民
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5089号

王春燕：本院受理原告费全军与张玉山、你债权人
代位析产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
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0月15日上午9:00在本院
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274号

易继挺：本院已受理原告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机电设备安装分公司与被告易继挺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
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院定于2021年9月7日9时在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629号

徐火林：本院受理原告徐关羊诉被告徐火林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9月7日上
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
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700号

袁中力：本院受理原告于会珂诉被告袁中力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9月7日上
午9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23号

义乌市娇婷日用百货商行：本院受理原告胜达集
团江苏开胜纸业有限公司与义乌市娇婷日用百货商行、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
(2021)浙0108民初523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786号

浙江袋鼠管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于佳强
与你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民事裁定书及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浙0108民初786
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081号

浙江冰峰科技有限公司、诸暨市比心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北京益游嘉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迦游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永丰县卓航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史钧溢、杭州火
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广州要玩娱乐网络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无锡要玩娱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
冰峰科技有限公司、诸暨市比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益
游嘉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迦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永
丰县卓航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史钧溢、第三人杭州火之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1081号民事裁定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裁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476号

李元勤、曾繁强：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嘉盛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诉你们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0108民
初2476号],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简易程序)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9月8日上
午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786号

逯与山：本院受理原告黄建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91民初
78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逯与山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黄建平40000元;二、被告逯
与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黄建平利息损
失(自2021年3月4日起,按年利率3.85%计算至款项付清之
日止);三、被告逯与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
告黄建平公告费650元。案件受理费400元,由被告逯与山
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1333号

徐笑：本院受理原告苏威威诉被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本案
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支
付原告货款265000元并赔偿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的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1年9月6
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1708号

何彪：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
中心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原告诉讼
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信用卡欠款135997.63元
(截至2019年4月17日,欠款本金120795.76元,利息
3023.71元,违约金9763.47元,分期手续费2414.69元,之
后的利息与违约金按《信用卡领用合约》的约定计算至清
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案依法适用简易
程序进行审理,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9月13日15时在本院第十一号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1709号

汪本衍：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
中心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原告诉讼
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信用卡欠款40438.77元(截
至2019年5月22日,欠款本金26158.06元,利息3662.50
元,违约金6972.45元,分期手续费3645.76元,2019年5月
22日之后的利息与违约金按《信用卡领用合约》的约定计算
至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案依法适用
简易程序进行审理,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
于2021年9月13日15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462号

郑根华：本院受理原告王广兰与被告郑根华生命权、
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191民初4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郑根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广兰23500
元；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公告费650
元。受理费200元，由被告负担。被告于本判决书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
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474号

杭州爱尚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邵军与
被告杭州爱尚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91民初
4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原告与被告《房屋委托管理
服务合同》于2021年5月25日解除；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租金及占有使用费（自2020年10月
11日起按5600元/月计算至实际腾退之日止）及违约金
5600元；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公告费
650元。受理费73元，由被告负担。被告于本判决书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
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323号

江静：本院受理原告曾海彪与被告江静承揽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91民
初3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江静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曾海彪剩余报酬2000元及公告费
650元。受理费25元，由被告负担。被告于本判决书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
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1663号

周青龙：本院受理原告闵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请及
事实理由如下：判令被告归还借款146400元及利息（暂计
2021.4.30）8222.87元。事实理由：原被告系朋友，2019
年3月被告因富阳项目需要向原告借款40000元，2019年
6月，被告与原告合伙买车，原告向被告陆续支付106400
元，后原告多次讨要该借款，被告尚欠146000元仍不能偿
还，现逾期未还款，为维护自己权益，故提起诉讼。原告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9月
8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1745号

欧阳臣：原告上海豫集物流有限公司诉你货物运输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立即支付欠款人民币210000元及
逾期利息17850元，共计227850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小额转简易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21年9月13日下午14时在本院梅城法庭1号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022号

蒲家玉（公民身份号码5225011962****0420）：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埃尔法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
彭文彬、蒲家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1022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彭文彬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
日内偿还原告宁波埃尔法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借款本
金、手续费等39021.54元和利息624.34元(自2020年3月
25日起暂计至2020年4月26日，之后的利息按日万分之五
的标准继续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及律师费3000元；
二、被告蒲家玉对被告彭文彬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三、原告宁波埃尔法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对被告
彭文彬名下的车牌号为贵GJA020的江铃牌小型轿车（车
辆识别代号/车架号LVXDAJBA7HS002058）享有抵押
权，在抵押担保范围内，有权以该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
后的价款优先受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66元，减半收取433元，公告费
650元，均由被告彭文彬、蒲家玉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881号

林明辉（公民身份号码3310821983****3491）：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永久与被告林明辉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
民初188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林明辉于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永久劳务报酬36000元。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0元，减半收取
350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林明辉负担。限你（们）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初11258号

上海南贺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青岛方誉物流
有限公司诉被告华宇国本(宁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南
贺实业有限公司、山东禄顺商贸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
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
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6680号

冯剑杰（公民身份号码：3306021991****3516）：
本院受理的原告胡丽君诉被告冯剑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
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请
求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金8800元，并支付自2020年7
月15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以9800元为基数，
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2021年9月8日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5744号

贺超(公民身份号码3302031936****2412)：本院
受理原告宁波市天益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丽苑分公司诉被告
贺超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自动履行告知书等材料、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原告诉请：1、被告向原告支付物业管理服务费
12292元，逾期付款违约金2258.93元，合计14550.93元；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并定于2021年9月7日上午9：
00在宁波市海曙区民丰街75号西郊人民法庭小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792号

钱芝海（公民身份号码：3210281972****1612）、

刘晓飞（公民身份号码：3213221985****7450）：本院
受理的原告徐海波诉被告钱芝海、刘晓飞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浙0203民初7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钱芝海、刘晓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徐海
波劳务费2749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6年11月16
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2749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按实计付）。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
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
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
行期间）。案件受理费487元，减半收取243.50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893.50元，由被告钱芝海、刘晓飞共同负担。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2539号

重庆芈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陕西大城小屋不动产
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四川小屋智趣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陕西大城小屋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许素兰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公们告送达（2021）浙0205民初
2539号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转换程序和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
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9月
1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2954号

汪寿梅（公民身份号码：3412261975****6188）:
本院受理原告唐新芳与被告汪寿梅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
民初29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准许原告唐新芳与
被告汪寿梅离婚。本案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150元，
由原告唐新芳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611号

郭峰峰（公民身份号码：1426011997****8715）：
本院在审理原告杜亚鹏与被告郭峰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1611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郭峰峰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给付原告杜亚鹏借款6000元及利息500元，并支
付以6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3月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
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8元，减半
收取29元及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郭峰峰负担。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724号

钱双全（公民身份号码：3426221975****6457）：
本院受理原告梁圣兵与被告钱双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
初17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钱双全应在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梁圣兵归还借款30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
司法解释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550元，减半收取计275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925元，由被告钱双全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4352号

黄敦富（公民身份号码：3325021966****2572）：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北
仑区支公司与被告黄敦富、宁波市海曙快捷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保险
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
一、判令被告一、二向原告赔偿保险理赔款4450元，被告
三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
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
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9月
10日8时40分在本院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3817号

唐红云（公民身份号码：3301821984****052X）、

郑朝阳（公民身份号码：3301261973****0419）:本院受
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支行与被告郑朝
阳、唐红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微法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
告郑朝阳、唐红云清偿原告贷款本金104200.48元，利息
4900.32元，罚息1961.01元，复利224.64元（上述利息、
罚息、复利暂计算至2021年4月13日，之后的利息、罚息、
复利按合同约定计算至款清日止）；2.被告郑朝阳、唐红云
承担因其违约致使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3000
元；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9月
14日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047号

深圳中轩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祺明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泓唯实业有限公司：原告潘俊明与
被告深圳中轩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祺明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爱梯物联网控股有限公司、北京泓
唯实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1047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深圳中轩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宁
波梅山保税港区祺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潘俊明回购价款10万元及延期支付
回购价款的相应租金收益合计4250元（以10万元为基数，
按约定的预期年化租金收益率8.5%计算的第二期收益2
125元、第三期收益2125元）；二、被告北京泓唯实业有限
公司对被告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祺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
述第一项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潘俊明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
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
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2385元，由被告深圳中轩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祺明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北京泓唯实业有限公司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2740号

何小芳（公民身份号码：4311261984****1243）：
本院受理原告刘二东与被告何小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
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
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83000
元，并支付自逾期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上述借款本金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的利息。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小港
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日内。并定于2021年8月
27日8时40分在本院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1656号

孙伟东：本院受理原告承晓飞与被告孙伟东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
被告归还原告借款65000元。二、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
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
定于2021年9月2日9时在本院澥浦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1830号

牟国庆：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牟国庆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
于进一步强化强制执行措施的若干意见（试行）、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
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
示书、案件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司法公正码告知书。
原告诉请：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赔偿金7910元。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
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
决定由审判员孙晓婷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院定于2021
年9月5日9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901号

韩秀娟：本院受理原告魏广亮与被告韩秀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现处所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和开庭传
票。原告魏广亮的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2万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
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
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毛益波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1
年9月24日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